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

制度的规定，作为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

事，我们对公司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审议，并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如下独立

意见： 

一、独立董事对《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者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的情况；本次补

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 12 个月，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及《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二、独立董事对《关于续聘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在审议《关于续聘公司 2021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前,已取得我们的事前认可。经核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执业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的经验与能力，能够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认真履行审计责任和义

务。公司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有利于保障公司审计工作质量，

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我们同意公司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王孝春、任富增、李后群 

2020年 11月 19日 


